
书书书

水 利 部 文 件

书书书

水汛〔２０１７〕３５９号

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

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

局，各流域机构：

近年来，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改革，要求简政放权放管结

合优化服务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行政审批改革精神，优化非防洪

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服务，提高审批效率，维护蓄滞洪

区、洪泛区防洪减灾功能，保障非防洪建设项目防洪安全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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蓄滞洪区、洪泛区是我国防洪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加强

洪水影响评价管理，是保障和提高江河防灾减灾能力的现实要求，

也是实现我国防洪减灾从控制洪水向管理洪水转变的重大举措。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流域机构要着眼于

防洪减灾全局，把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管理列入重要议

程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理清职责分工，加大管理力度，形成责权明

晰、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。要根据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和防洪

规划要求，进一步明确蓄滞洪区、洪泛区管理权限，划定管理范围。

要广泛深入宣传引导，加深社会各界对蓄滞洪区和洪泛区洪水影

响评价工作的理解和认识。要严格审批管理，加强巡查执法，坚决

制止蓄滞洪区和洪泛区范围内未经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非防洪项

目建设。

二、把握洪水影响评价管理目标要求

各地要切实加强蓄滞洪区和洪泛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

评价管理工作，重点加强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桥梁、码头、铁路、公

路、机场、管线、地下公共工程、旅游开发、工矿企业、景观工程、商

业区、集中生活区等非防洪建设项目的洪水影响评价管理。

要切实保护蓄滞洪区、洪泛区内分洪、排洪、蓄滞洪工程体系

完整，保持其滞纳洪水功能。不得在洪水主流区域内和分（退）洪

口门附近建设有碍行洪的项目，如确需建设须采取措施恢复行洪

能力。码头、景观等岸线建设项目应采取措施保持岸线稳定，避免

改变河势及流态。铁路、公路、管线等线路较长的建设项目，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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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安排走向，留出足够的行洪排水通道，不得破坏河流水系走向和

洪水汇集方式。占用蓄滞洪容量、影响相关设施防洪安全及功能

效益发挥的其他建设项目，应采取措施对造成的影响进行补偿和

恢复。

建设项目应当科学选址，选取适宜的布局和结构形式，采取切

实可行的防护和安全措施，保障自身防洪安全。

三、规范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报

涉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的非防洪建设项目，应按照《洪水

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》（ＳＬ５２０－２０１４）要求编制洪水影响评价

报告。

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可由建设项目法人自行编制或委托其他法

人单位编制，审批机关不得干预。

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请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

部门或流域机构完成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，洪水影响评价报告

未经审查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

四、健全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管理机制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审批相应的非防洪建设项目洪

水影响评价报告。

由国务院或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策运用、流域防汛抗旱

总指挥部商地方人民政府决策运用和对流域防洪有重要作用的蓄

滞洪区、洪泛区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，跨流域以及本流域内跨省级

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由流域机构负责审批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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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水利部备案。

其他建设项目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由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审批，并报有关流域机构备案。地方分级审批权限及国家蓄滞

洪区名录外的蓄滞洪区、洪泛区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水行政主

管部门确定，报有关流域机构备案。

国家对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有具体规定的，按照规定执行。已

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各类水工程，不再进行洪水影响评

价报告审批。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流域机构要加强协

调与沟通，形成权界清晰、分工合理、协调有序的洪水影响评价报

告审批管理机制。每年年初应及时汇总上一年度非防洪建设项目

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情况，并上报水利部。

五、规范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条件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流域机构要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的要

求视情简化程序，减少环节，优质高效地开展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

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工作。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

前应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洪水影响评价报告

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给予审批：

（一）符合相关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、区域防洪规划、

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、山洪灾害防治规划、河流治理规划等规

划要求。

（二）符合洪水调度安排，满足防御洪水方案、洪水调度方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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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防洪应急预案等要求。

（三）符合建设项目防洪安全等级等与防洪有关的技术标准等

要求。

（四）对河流岸线、河势稳定、水流形态、冲刷淤积、行洪排涝等

无不利影响，或虽有影响但采取措施后可以达到防洪要求。

（五）对防洪排涝工程体系的整体布局、防洪工程的安全、蓄滞

洪区的运用以及防汛抢险等无不利影响，或虽有影响但采取措施

后可以达到防洪要求。

（六）建设项目应对洪水的淹没、冲刷等影响以及长期维修养

护的措施能够满足自身防洪安全要求。

（七）洪水影响评价技术路线、评价方法正确，消除或减轻洪水

影响的措施合理可行。

（八）满足当地具体条件的防洪减灾其他规定和要求。

六、强化洪水影响评价监督管理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

告审批后项目建设监督管理，开展针对性跟踪检查，监督防洪安全

措施执行到位。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，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单位应

监督建设单位完成建设项目相关防洪措施的建设任务，保证与建

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行。

水利部本级已审批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非防洪建设项目仍由

建设项目所在流域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工作。

跨汛期（含凌汛期）施工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要在每年汛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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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制定安全度汛方案，报建设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发布的《水利

部关于加强洪水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水汛〔２０１３〕４０４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水利部

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

　水利部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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